
多方联动化解矛盾，需明确解纷层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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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4月20日
市司法局公布《广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

例（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 3月至11月
市司法部门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陆续举行

座谈会、论证会以及专题调研活动，广泛听取和征

集来自高校、律所、企业、商会、行业协会、新闻媒

体以及人民调解委员的意见和建议。

● 11月25日-12月20日
《意见稿》上传至市人大官网，公开征求意

见。相比3月的草案，《意见稿》做了大幅度的改

动，总篇幅从8章67条调整至6章40条。

● 12月底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将对《广州市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条例》进行第三次审议并交付表决。

为基层解纷力量定规立例 全国独此一份
《广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正公开征求意见，政法干部和律师谈如何落到实处

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在小，调解工作至关重要，
重心在基层。正在市人大官网上公示的《广州市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意见稿》”），对基层解纷力量建设进行了明文规定。

广州虽不是第一个针对矛盾纠纷化解进行专
门立法的市，但以法规的形式对基层解纷力量建设
进行明确，这在全国都是独一份。

基层解纷力量建设如何才能落到实处？近日，新
快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基层政法干部和律师，倾听来自
一线的声音。

近年来，吉林、广西以及重庆、杭州等，

针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陆续出台了相

关条例；深圳也于 2022 年 3 月审议通过了

《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

并在当年5月正式实施。

对比各地已经实行的条例内容，以及

今年 3月由广州市司法局所提交的立法草

案，目前正在公示的这份《意见稿》既博采

众长，又颇具广州亮点。尤其是《意见稿》

第七条，对于如何建设基层解纷力量进行

了明确，这在全国都是独一份。

“这一条可谓是将‘谁专业谁协助’‘谁

执法谁协助’落到实处的体现。”全国模范

人民调解员、海珠区人大代表、凤阳司法所

所长马胜佼说。他表示，《意见稿》第七条

基本把镇街在化解基层矛盾方面所需要协

调的各方力量都明确了，“第七条中‘应当’

二字的表述意味着，这既是各方的法律保

障，也是各方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扎根基层18年，马胜佼结合工作实际，

对第七条提出了建议：“许多矛盾的化解既

离不开镇街一级的努力，也需要区级乃至

市级的联动。建议在‘相关部门’的表述方

面，明确层级，增加为‘市、区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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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州大力推动综治中心建设，目

前，广州市176个镇（街）综治中心已经全部完

成提档升级工作，且七成以上综治中心的功

能场室面积达到 200平方米以上。根据“1+
6+N”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指导，许多

综治中心在实践中都呈现出了各自的特

色。比如，天河区前进街综治中心，探索出

了“只找一个人”的工作机制，实现对所有

群众来访事项的闭环管理；海珠区凤阳街

道则把综治中心和调解中心相结合，与法检

公司等政法综治力量建立对接机制。

但是，不少综治中心面临着诸如工作职

责交叠、机制运行未畅、人员和资金短缺等挑

战。第三十四条虽然提及了综治中心的地

位，但未明确其权责，还存在细化空间。有不

愿意具名的基层政法干部坦言，从长远来看，

要让综治中心真正成为基层的调解担当，还

需要有相对清晰的责权边界及稳定的人财物

支持作为保障。

依托综治中心，推动重要信息能够自上

而下地进行共享，助力基层展开矛盾纠纷化

解工作，也是部分基层受访干部的心声。

“目前我们往上报送信息的情况多，信

息自上而下流动的渠道少。建议依托综

治中心，形成一个信息分享流转机制，如

果上级部门有任何与社区相关的重要矛

盾线索，可以及时传递给我们，让我们能

够掌握情况，及时应对。”一位长期从事社

区调解工作，有着“金牌和事佬”之称的社

区干部说。

除了上述内容，部分受访者

也对《意见稿》第十二条提出了

建议。“‘当事人’是指‘一方’还

是‘双方’呢？如果仅一方当事

人通过授权同意等形式申报，有

可能会引起另一方当事人的反

弹，甚至有可能侵犯另一方当事

人的隐私权、商业秘密等民事权

利。”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盈

隆律师事务所总部主任、创始合

伙人顾芳说。

马胜佼也表示，在实际调解

工作中，当事人还有可能是多方

参与，该条的“当事人”表述需要

明确。

顾芳也对该条文中的民商

事合同、调解协议、公证书、仲

裁裁决等信息能否向市场信用

服务机构等单位进行申报持保

留意见。“以民商事合同为例，

在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

或裁决前，当事人是否已经履

行民商事合同等所约定的义务

往往因情况复杂并不容易判

断，仅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将‘履

行情况’纳入信用系统进行公

示是不合适的。”顾芳说。“另

外，该条规定公证机构、仲裁机

构、人民法院负有协助当事人

申报相关信用信息的义务，但

这一规定未有明确的上位法依

据，并不妥当。”

第七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

调辖区内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检察室、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调解组织以及其他力量，开

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化解工作。对需要相关部

门参与调处的矛盾纠纷，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

以要求相关部门到场调处，相关部门应当配合。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

理工作，依法调解民间纠纷。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等应当加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

检察室等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力量建设，保障必需的

经费、场所、物资、设备与人员等资源。”

第三十四条：“平安建设组

织协调机构应当推动基层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完善综

合调处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在基

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一站

式化解。

有条件的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聘请律师、专职人民

调解员等入驻基层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中心。矛盾纠纷化解需

求较大的部门应当安排业务骨

干入驻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中心。”

综治中心权责有待界定，还存在细化空间建议

第十二条：“市人民政

府及其社会信用管理部门

应当依法制定实施守信激

励措施清单和失信惩戒措

施补充清单。

当事人可以通过授权同

意、签订共享协议等形式，向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市

场信用服务机构、信用服务

行业组织等申报民商事合

同、调解协议、公证书、仲裁

裁决等履行情况的信用信

息。有关调解组织、公证机

构、仲裁机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行业主管部门、

人民法院等应当协助当事人

申报。”

建议

“当事人”表述需明确，审慎推动信息公开申报
立法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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